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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证中小

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的《股东质询函》【投服中心行权函

（2024）38号】（以下简称“《质询函》”），就公司近期公告拟以增资方式

使用自有资金 5000万元认购参股公司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钧恒”）5%股权，对应 384.62万元注册资本。投服中心对本次认购与前次认购

武汉钧恒股权增值率差异问题尚存疑问。公司收到《质询函》后高度重视，组织

人员就《质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分析，现说明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根据公告，你公司于 2024 年 5 月以 19500 万元认购武汉钧恒 30%股权，

对应 1500 万元注册资本，以公告披露的武汉钧恒 2024 年第一季度净资产为基

准，估算增值率约为 178.75%。本次增资以 5000 万元认购武汉钧恒 5%股权，对

应 384.62 万元注册资本,因公告未披露武汉钧恒最新一期净资产数据，以 2024 

年第一季度净资产为基准，估算增值率约为 431.44%，本次认购的增值率与前次

相比差异较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

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交易事项涉及资产评估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

披露评估情况。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交易事项涉及的交易标的评估值增减值较

大或与历史价格差异较大的，上市公司应当详细披露增减值原因、评估结果的

推算过程”。请公司结合上述规定披露本次评估增值原因、评估结果的推算过

程。 

【回复】： 



 

（一）本次认购武汉钧恒股权与前次收购武汉钧恒股权的评估增减值不存在

差异较大的情况 

1、2024 年 6月 17 日，公司与杭州杭实清紫泽源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苏州聚合鹏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湖北省武汉市正式签

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以 1.95 亿元的价格收购武汉钧恒 30%的股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一）》（公告编号：

2024-045）。 

公告披露“武汉钧恒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 2024 年 3月 31日为基准，对武汉钧恒进行了评估。根据《武汉钧恒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24］第 1180 号），武汉钧恒 100%股权评估

值 65,849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并经 2024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按照武汉钧恒 100%整体股权价

值 65,000 万元整进行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作价 19500万元整。” 

2、2024 年 9月 29 日，公司与武汉钧恒签订了《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对参股武汉钧恒增加投资，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武汉

钧恒 30%的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武汉钧恒 35%的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 

公告披露“董事会同意参照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年 3 月 31日

为基准，对武汉钧恒全部股权的评估结果，《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

股权所涉及的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众联评报 字[2024]第 1180 号），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认购武汉钧恒

384.62万元注册资本。” 

2024 年 6 月 17 日公司收购武汉钧恒 30%股权及本次以增资方式对武汉钧恒

增加投资的定价依据均是参照《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

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

[2024]第 1180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武汉钧恒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5,849.00 万元。评估



 

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24年 3月 31日至 2025年 3月 30日期间使用有

效。 

公司在进行前次股权收购和本次认购增资的过程中，均依据了上述评估报告，

由于评估报告在其有效期内，报告中的评估结果是对武汉钧恒当前价值的一个准

确反映。因此公司前次股权收购和本次认购增资的评估增减值不存在差异较大的

情况。 

（二）本次增资的推算过程 

1、公司 2024 年 6 月 17 日以 1.95 亿元收购武汉钧恒 30%股权。收购完成后

武汉钧恒注册资本 1536 万元，公司持有其 3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60.80 万元。 

2、2024 年 7 月武汉钧恒召开临时股东会，经武汉钧恒全体股东审议一致通

过《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资本公积金

转增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1536万元增至 5000 万元。本次变更后，公司 30%股

权对应武汉钧恒注册资本 1500万元。 

3、公司 2024年 9月 29日认缴武汉钧恒新增的注册资本 384.62万元，完成

增资后，武汉钧恒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增加至 5,384.62万元，公司持有其 35%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884.62 万元。 

参考《评估报告》，本次公司认缴武汉钧恒增资前，按公司整体股权价值

65,000 万元计算，每一元注册资本价值为人民币 13 元，本次增资 384.62 万元

价值为 5000.06万元。经武汉钧恒及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汇绿生态本次增资以

5000万元认购武汉钧恒 384.62万元注册资本。 

综上所述，本次认购武汉钧恒股权与前次收购武汉钧恒股权增值率不存在差

异情况。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0 月 14日 


